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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程科技”）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

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审计并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1]2325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

现就上述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 

2020 年 4 月 27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晓程科技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众环审字【2020】010934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是截止审计报告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审计人

员未能到达晓程科技位于南非和加纳的境外组成部分开展现场审计工作，同时由

于新冠肺炎在南非和加纳的发展，晓程科技的财务人员也无法正常履行职责，配

合我们开展远程审计工作。审计人员无法对晓程科技境外组成部分的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利安达认为，形成上述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基础主要是由于 2019 年未对境

外南非和加纳子公司进行审计引起，虽然利安达已经对境外组成部分 2020 年度

的财务报表实施了审计，并对期初余额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对涉及 2019 年

度的部分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但利安达未对 2019 年度境外资产实施全面审计，

期初余额的变动可能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存在影响，因此利安达对本

期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二、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

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实施情况及结果如下： 

1、2021 年 11 月，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聘请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重新进行了全面审计。利安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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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用境内审计和境外审计相结合的审计策略，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2 月 21 日委派 1 个项目组赴境外开展了现场审计

工作，实施了现场观察、资产盘点、客户、供应商访谈、函证等必要的审计程序，

并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1】第 247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2、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9 年年报的

期末数据和 2020 年年报的期初数据无调整。 

综上，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0 年度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